关于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人大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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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人大安排，现将市中医药管理局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整体办理情况
2025年市中医药管理局承办人大建议13件，其中主办8件（含重点代表建议1件），内容主要涉及中医药产业发展、康养、药膳等方面，目前已全部按时办结，代表满意率100%。主要做法和成效是：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局班子始终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办理工作，把高质量办理人大建议做为推进我市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各有关科室负责人任成员的人大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人大建议情况进行梳理、分类，按内容分解落实到分管领导、相关业务科室和具体人员，明确办理任务、办理要求和办理时限。
（二）注重沟通，加强协调。强化主协办单位间的沟通。今年共有8件牵头建议需其他单位协调办理，5件建议为配合任务，我局积极与有关部门对接，共同解决和落实好办理工作。强化与人大代表间的沟通，积极与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争取代表的理解和认可。办理工作期间，承办人员主动与人大代表联系对接，了解详细情况，准确把握建议的中心思想和代表的核心意图，认真吸纳建议内容。对能够解决的问题尽快办理，一时解决不了的列入规划，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解决，并及时跟代表说明情况，取得理解和支持。比如我们在办理李清平代表提出的《关于充分挖掘南阳药膳文化、助推南阳旅游的建议》时，充分吸收该建议内容，在承办河南省首届药膳技能大赛时，设置了“中医药+生活精品展”，加强对南阳药膳产业的宣传推介。刘刚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我市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的建议，充分吸收该建议内容，在《南阳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中实施仲景文化弘扬专项行动，厚植仲景文化底蕴，擦亮张仲景文化品牌，引领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严格把关，提高质量。在答复过程中，我局严把“三关”，规范答复程序。一是严把程序关，对建议答复实行科室负责人→局办公室→分管领导三级审核，重点建议答复由班子研究，确保回复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二是严把时限关，办公室建立办理进度台账，承办科室及时汇报办理进度、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步打算等，确保在办理时限内及时反馈；三是严把文字关，从格式到内容，承办科室形成正式答复意见前，由办公室统一审核，确保每一个建议都达到规范化水平。
（四）推进工作，注重实效。我们把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做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契机和抓手，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吸收代表建议，加大工作力度，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快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成立工作专班，将主要任务分解到专班市领导，分别牵头推动，已召开四次专题会议。二是启动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市政府印发了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四个专项行动，对任务进行分工部署，高效推进试验区建设。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现场会在南阳召开，推广南阳经验。三是成功争取到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项目。我市在第二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项目评选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15个中央财政拟支持项目城市名单，争取到2亿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四是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仲景宛西并购新加坡企业，成功走向一带一路；国际天然植物品牌中心即将落地南阳；实施中医药产业立法。牵头起草了《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已由南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审议通过，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29日审查批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出台实施的中医药产业地方性法规。
二、重点建议办理情况
今年，我局承担1件重点建议，即：由宋鑫代表提出的《关于叫响南阳艾品牌做强南阳艾产业的建议》（172号）。该建议共4条，分别为：健全标准体系、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加大政策扶持。为了办好此项建议，我局与宋鑫代表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对接，进行了调研、座谈，推进建议措施落实。
（一）关于健全标准体系，助力南阳艾高质量发展。一是市中医药管理局指导高校、科研部门、艾草协会、企业等参与制定艾草种植、加工、服务等全产业链技术规程和标准，不断推动艾产业规范发展。截至目前，南阳市共参与制定艾草国家标准1项和河南省地方标准2项、牵头制定地方标准9项、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27项、企业标准12016项，为我市艾产业标准体系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二是开展标准化试点项目创建，发挥标准化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提升企业标准质量，健全企业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实施和持续改进提升。全市艾草企业创建河南省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7个，其中农业艾草种植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4个、工业艾制品生产加工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2个、服务业灸疗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1个。三是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先后对卧龙、社旗等县区的50余家艾草企业进行调研指导，帮助企业采用和制定先进的企业标准；对全市160余家艾草企业开展标准化专业培训，进行一对一帮助服务，普及提高标准化知识水平。
（二）关于加大宣传力度，合力打造南阳艾品牌。一是加强品牌宣传推广。今年5月，我市成功举办第八届艾产业发展大会，同期举办全产业链报告会、特色灸法交流大会、博览会等多项活动，全面展示了我市艾草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产品到服务的全产业链发展成果；今年以来，组织艾草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艾产业博览会、第十届国际灸法大会、艾灸健康产业（深圳）交易博览会等展会，宣传推介“南阳艾”品牌，提升南阳艾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规划建设“南阳艾”品牌形象展示店。以产业为主导的医圣文化园二期项目正在进行业态布局和项目规划，计划招引艾草企业入驻建立“南阳艾”品牌形象展示店，推动艾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三是开展南阳艾产业宣传推广语征集活动。指导南阳市仲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南阳艾草产业协会南阳艾品牌建设委员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南阳艾产业宣传推广语。在第八届艾产业发展大会全产业链主题报告会上，揭晓“仲景故里 世界艾乡”“南阳艾草 康养瑰宝”等5条优秀宣传推广语。四是打造“南阳艾”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制定《“南阳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规范》《“南阳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推动《地理标志产品 南阳艾》地方标准出台，举办“南阳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培训会，用标企业达到21家；连续多年在艾产业发展大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台，为企业及消费者提供知识产权咨询及维权援助，近年来已累计处理艾草领域专利侵权纠纷投诉10余起。此外，在《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也采纳了艾草企业相关建议，将“南阳艾”品牌保护等措施列入条例。
（三）关于加强市场监管，做大做强南阳艾产业。一是加大监管力度。近期，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中医药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1609人次，检查中医药生产销售经营户和艾产品生产企业326家次，通过摸排发现问题43个，查处违法违规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案件22起，罚没款17.74万元，有效规范了艾制品及中医药市场秩序；市场监管联合检察院等部门深入艾草企业开展地理标志政策宣传，对擅自使用“南阳艾”名称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依法查处，规范市场秩序。在《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中，我们在相关条例中对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查处假冒伪劣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制品等进行要求。二是加强质检服务。充分发挥河南省艾及艾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阳）公益服务属性，为南阳艾草产业协会、南阳卧龙艾草产业协会等协会会员单位开展“质量评估检验”，集中送检累计539批次；为艾草骨干企业开展“原材料（陈化艾叶）品质溯源检验”，对各大企业收储的3.7万吨陈化艾叶进行原料检测，今年底有望完成1000批次以上；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做公益检验行动，签约服务各类艾草企业80家。三是加强行业自律。指导南阳艾草产业协会成立南阳诚信艾草企业联盟，制定《南阳艾草诚信企业联盟公约》，加强诚信自律管理；在《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条例》中也要求艾草生产经营主体应当依法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生产经营艾制品，确保艾草产品质量。目前，第三批诚信艾草企业联盟入盟仪式已在今年第八届艾产业发展大会上举行。
（四）关于加大政策扶持，共建专项基金支持创新发展。我市设立了8只政府引导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对艾草产业给予了支持，如南阳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南阳高新投资集团联合省农业开发（五期）基金设立的南阳艾草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此外，南阳产投集团成立了市艾草产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卧龙艾草产业园的招商和入驻企业的发展。根据省政府工作部署，全省要加快构建“产业发展一盘棋”的思路，由省级统筹管理全省基金投资工作，重点支持地市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三、存在不足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过程中，我们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个别建议办理质量还有待提高，与代表的沟通反馈还不够充分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的重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理质量。一是加强对办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及时反馈办理进展情况，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加大对建议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力度，确保各项建议落到实处，让人大代表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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